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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

监管仓库的暂行管理办法

（员怨怨圆年猿月员园日海关总署令第圆圆号发布）

第一条摇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便利出口货物的仓储、
运输，鼓励出口创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的出口监管仓库（以下简称仓库），系
指存放已按规定领取了出口货物许可证或批件，已对外卖断结汇

并向海关办完全部出口海关手续的货物的专用仓库。存放在该仓

库内的货物为“出口监管仓库货物”。

第三条摇建立出口监管仓库，应由经国家批准有权经营对外
贸易运输、仓储业务的企业和经经贸主管部门批准有对外贸易仓

储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向海关提出申请。

出口监管仓库只在沿海口岸及边境口岸设立。内地和未设关

地点不设立出口监管仓库。

第四条摇仓库应具有专门储存、堆放出口监管货物的安全设
施；建立健全的仓储管理制度和详细的仓库帐册；配备经海关培训

认可的专职管理人员。经营仓库的企业应具备向海关承担缴纳税

款等项义务的能力。

建立仓库应由其经理人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工商营业

执照，填写《出口监管仓库申请书》（见附件员），向直属海关提出
申请，经海关审核并派员实地调查，在报经海关总署核准后，由直

属海关颁发《出口监管仓库登记证书》（见附件圆）。
第五条摇仓库所存的货物，应有专人负责，并于每月的前五天

内将上月有关货物的收、付、存等情况分别列表并随附《进出仓库

货物清单》（见附件猿）报送主管海关核查。
仓库中不得对所存货物进行加工。如需在仓库内进行分级、

挑选、刷贴标志，改换包装等简单加工，应当经海关许可并在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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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下进行。

为刷贴标志，改换包装而进口的材料，进口人应向进境地海关

申报并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由货主交仓库主管海关一

份，仓库经理人一份，货主留存一份。主管海关应定期检查材料使

用、出口情况。

第六条摇海关可随时派员进入仓库检查货物的储存情况和有
关帐册，必要时可会同仓库经理人共同加锁，也可派员驻库监管。

仓库经理人应当为海关提供办公场所和必要的方便条件。

第七条摇出口货物存入仓库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向海关
如实申报，并交验下列单证：

（一）加盖“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印章并注明拟存出口监管仓

库名称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五份（属进料加工或对外加工装

配出口成品的一式六份）及《进仓货物清单》二份；按规定可办理

出口退税的还应加填一份出口退税专用报关单；

（二）对外签订的货物出口合同；

（三）如出口货物属于实行出口货物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应交

验出口货物许可证；

（四）由出口货物收货人委托境内发货人存入出口监管仓库

的委托证明；

（五）境外银行出具的信用证，或外汇管理部门签发的核销结

汇证明；

（六）其他有关单证。

第八条摇仓库经理人应于货物入库后在经海关签印的报关单
和《进仓货物清单》上签收，报关单一份交回海关，一份交发货人

或其代理人，一份留存仓库，《进仓货物清单》一份上注明货位交

回海关，一份留存仓库。

供出口退税使用的报关单应在货物实际存入仓库，经仓库经

理人签印后，由海关加盖“验讫章”退还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凭以办

理出口退税手续。

第九条摇存入仓库的出口货物，属于按国家规定应征收出口
关税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事先按章纳税。

第十条摇仓库所存货物装运出口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向
海关交验该批货物入库时经海关签印的报关单及有关单证，填写

《出仓货物清单》二份，办理装运出口手续。仓库代理人应凭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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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印的《出仓货物清单》交付有关货物，在海关监管下将货物装运

出口。

第十一条摇通过转关运输方式存入仓库或从仓库装运出口的
货物，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分别按本办法有关规定以及海关对转

关运输货物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摇已按规定办理手续存入仓库的货物，应在规定的
时间内运出境外，不得转为境内销售。

第十三条摇仓库所存货物储存期限为六个月。如因特殊情况
可向海关申请延期，但延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货物储存期满

仍不运出境，也不办理有关进境手续的，由海关将货物变卖，所得

价款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摇仓库进口供库内使用的货架、办公用品、管理用
具、运输车辆、搬动、起重和包装设备以及改装用的机器等，不论是

价购的，还是外商无偿提供的，均应交纳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

税或工商统一税。

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出口监管仓库进口所需物品按有关规定办

理。

第十五条摇对存入仓库的出口货物，海关按货物离岸价格的
千分之零点五计征海关监管手续费。

第十六条摇仓库所存货物在储存期间发生灭失或短少，除系
不可抗力的原因外，其灭失或短少部分应视同国货复进口，仓库经

理人应承担交纳其灭失或短少部分进口税款的责任，并由海关按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摇经营仓库的企业如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或走
私行为，由海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第十八条摇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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